2025级法学专业（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基地班）
遴选方案
2023年，学校陆续获批“上海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基地”和“教育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（培育）”。为精准对接国家与社会的涉外法治人才需求，充分彰显我校在国际组织法律人才培养领域的特色优势，特开展2025级“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基地班”（以下简称“基地班”）的遴选工作。
一、遴选目标和原则
本次遴选的核心目标是：围绕加快推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决策部署，选拔出政治立场坚定、外语能力突出、综合素质全面、发展潜力显著的学生，使其进入基地班接受专门化培养，最终成长为能够参与国际治理、维护国家利益的复合型、应用型的高素质高水平国际组织后备法律人才。
为确保遴选工作的质量和公信力，整个选拔过程将严格遵循以下原则：
1. 公平公正原则：资格审核、材料评审及面试考核，均适用同一标准。所有环节透明、规范，保障每一位符合条件申请者的平等竞争权利。
2. 科学评价原则：通过面试全面评估学生的政治素质、知识结构、法学素养、学习能力、沟通表达等综合能力，力求对申请者进行多维度、立体化的科学评判。
3. 择优录取原则：遴选全过程坚持竞争择优。最终录取严格依据量化考核结果进行排序，择优选拔。
4. 程序规范原则：遴选工作将严格按照既定的阶段与步骤推进，确保工作有序、高效，结果经得起检验。

二、申请人资格
为确保遴选工作公平、公正，申请参加本次试点班遴选的学生，必须符合以下资格条件。
（一）遴选对象范围
本次试点班的遴选面向2025级法学（包含法学专业各方向，以及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创新班、涉外卓越法律人才培养创新班、涉外卓越律师人才培养试点班）、英语、俄语、翻译专业学生。
（二） 申请条件
符合以下条件者，可报名参加基地班遴选。
1. 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高度社会责任感，身心健康，无违纪违规记录，有服务社会、贡献国家的理想抱负；
2. 自主学习能力强，具备较强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以及人际沟通能力，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类涉外法治相关的学习和实践活动，勇于探索新知识、新领域；
3. 有志于从事国际组织相关实习、工作，对国际事务具有浓厚的兴趣和热情，愿意投身于国际组织的工作，为推动国际法治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，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。

三、遴选流程
为确保遴选工作的公平性与科学性，本次基地班遴选工作将严格遵循“资格审核”“面试考核”与“结果公示”三个流程。各流程在教务处与国际法学院（国际仲裁学院）的共同组织与监督下推进，旨在系统性地选拔出最具培养潜力的学生。
1. 报名与资格审核：国际法学院（国际仲裁学院）、教务处对报名学生的学业成绩、日常表现等进行资格审查，确定符合面试条件的学生名单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面试考核。本次面试共分为四组，分组按照考生姓名拼音首字母依次排序划分，依次划定为 A、B、C、D 组；考生组内正式面试顺序采取现场抽签方式确定，抽签过程全程公开；面试重点考察学生知识结构、表达能力、逻辑思维等综合能力以及外语水平，其中综合能力考核占比 60%，外语能力考核占比 40%。
3. 公布入选名单。面试后公示拟录取名单，公示无异议后，经学校审核后予以公布。

四、相关事项说明
未入选基地班的学生，将继续留在原专业学习，不受此次遴选影响。
经公示并被正式批准转入基地班的学生，其学籍将转入法学专业（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基地班方向），且不得再申请转回原专业。


如有疑问，可联系国际法学院（国际仲裁学院）教务办公室。
联系人：王老师；联系电话：021-39227275











